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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济南市市区道路命名规则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#市政府各部门$

%济南市市区道路命名规则&已经市政府同意#现印发

给你们#请认真组织实施'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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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市区道路命名规则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市道路名称管理#提升城市道路命

名的规范化+标准化水平#充分发挥道路名称的指位功能和

城市名片功能#根据 %济南市地名管理办法&等有关规定#

制定本规则'

一+本规则适用于本市市区范围内城市道路的命名+更

名+使用等相关活动'道路命名时#应以快速路+主干路+

中心广场+标志性建筑+大型立交桥+重要交叉路口等作为

道路起始点'较长的道路可根据方便社会使用原则#按照路

网形制关系和门牌编码需要分路段命名#每路段一般不超过

#"

千米'

二+道路命名应体现科学性+规律性+指位性#弘扬泉

城文化特色#彰显省会城市特点#传承城市文脉和肌理#与

济南历史文化特征相结合#注重融入泉文化+舜文化+名士

文化+历史典故等元素'

三+道路通名语词应准确+规范#与道路的规格+规

模+形式等相对应'道路通名应遵循相对统一的等级划分#

分为大街 (大道)+路 (街)+巷 (胡同)三个等级'道路红

线宽度
'"

米以上#长度
&"""

米以上的城市快速路和主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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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#可用大街 (大道)为通名,道路红线宽度
!&

米
('"

米#长度
&""

米以上的次干路#可用路 (街)为通名,道路

红线宽度
!&

米以下的支路及城镇居民生活便道+规模较小

的道路#可用巷 (胡同)为通名'应控制使用以 -大道.+

-大街.作为通名'

四+道路专名应反映道路特征和路网关系#突出指位功

能#方便社会使用'同时#应体现当地历史文化内涵与时代

精神风貌'采词应健康简洁+含义明确#符合汉语使用习

惯#不得采用损害国家尊严+妨碍民族团结+违背社会公

德+格调低俗以及易产生误解和歧义的词语作专名'

道路专名用字应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#不得使用

自造字+异体字+废弃的简化字以及纯数字序词#避免使用

生僻字或方言字'带有序数的道路名称#一般应按照自东至

西+自北至南的规律有序命名'

五+道路命名一般按照申请+受理+实地踏勘+预命

名+审核+论证+公示+审批+发布等程序办理'

#)

道路命名按照 -谁建设+谁申报.的原则#由道路

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在道路建设项目报建前#向道路所在地

区级 (含代管镇+街道的功能区#下同)地名主管部门提出

道路命名申请#提交申请报告+道路建设立项批复文件+道

路规划图等相关材料'

!)

道路建设所在地区级地名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#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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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相关部门及道路周边街道办事处 (镇政府)进行实地踏

勘#绘制道路平面位置示意图'

*)

道路建设所在地区级地名主管部门经初审登记#填

写 %济南市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命名更名申请表&#并会同建

设单位或主管部门+相关街道办事处 (镇政府)以及同级规

划+交通运输+公安等有关部门提出预命名方案'

')

道路建设所在地区政府 (含代管镇+街道的功能区

管理机构)组织有关历史+地理+人文等方面专家召开评审

论证会#研究确定命名方案#报送市地名主管部门'

&)

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各区报送的道路命名方案#并

组织市级地名专家进行研究论证#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无异

议后#报请市政府批准'

%)

市区内次干路+支路及其他规模较小的道路名称#

呈报市政府分管领导签批#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行文公布'

+)

市区内快速路+主干路及重要区域内道路名称#呈

报市政府主要领导签批#以市政府名义行文公布'

$)

新建重点片区内成规模的重要道路名称#经市政府

主要领导同意后#提报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定#以市政府

名义行文公布'

六+经市政府批准使用的道路名称#为标准道路名称#

具有法定性#受法律保护'

七+因故需要变更调整道路名称的#申报单位应按照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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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命名程序办理变更调整手续'

八+民政部门应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#发挥统筹协调

作用#做好道路命名的审核申报工作#提升地名公共服务水

平#并做好历史地名保护工作,规划部门负责配合做好地名

规划的组织编制工作#及时提供地名规划编制所需的有关规

划资料#做到互通信息#积极配合,财政部门负责做好相关

资金保障工作,城乡交通运输部门+市相关投融资平台负责

及时做好道路命名的申报工作#并按要求提报相关资料,规

划+城乡建设+城乡交通运输+公安等部门在办理相关审批

手续涉及地址名称时#必须使用标准道路名称'

九+道路名称未经市政府审定#不得在正式文件+新闻

报道+广告宣传中使用'各类地名标志和道路导示标志#必

须使用由市政府审定的标准道路名称'

十+本 %规则&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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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$市委各部门#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#市政协办公厅#济南

警备区#市法院#市检察院'

各民主党派市委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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